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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落实寄递渠道涉枪涉爆隐患
集中整治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寄递企业:

为强化寄递渠道安全管控，创造安全稳定的寄递服务环境，保障全行业健康安全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落实寄递渠道涉枪涉爆隐患集中整治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各寄递企业要聚焦涉枪涉爆风险防控，强化组织保障，完善内部管理，健全完善专门的涉枪涉爆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层层落实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各环节安全检查责任和措施。要按照《邮政业安全生产设备配置规范》、《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等标准，加快推进设备配置、安全操作以及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提高涉枪涉爆物品技防能力。要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安全管理，在安全保障、业务流程、操作规范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严格内部检查考核，压实企业各层级安全责任。

二、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和管理。各寄递企业要切实加强从业人员防枪防爆安全教育和培训，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5月底前要实现从业人员培训全覆盖，切实提高寄递渠道涉枪涉爆物品的人防能力。对新进从业人员要进行上岗前专项培训，未经考核合格的，不得安排上岗作业。各寄递企业要建立从业人员实名档案，主动联系当地公安部门对录用从业人员进行背景审查，为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提供基础保障，严防发生人员内外勾结的涉枪涉爆等违法行为。

三、严格落实“三项安全制度”。各寄递企业在收寄邮件、快件时，要严格按照《邮件快件收寄验视规定（试行）》和《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要求，对收寄物品一律先验视、后封箱，要按照“谁收寄、谁负责”原则，制定收寄验视规程、明确收寄验视责任，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严格执行实名收寄措施，要求用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并认真比对核实，按照《关于加快全国邮件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全面推进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应用；要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检查设备，加强安检设备日常应用管理，配齐配足安检机操作人员，严格落实“应检必检”要求，建立健全安全检查日志，强化落实安检责任和责任倒查，确保过机安检制度有效落实。

四、加强寄递协议服务安全管理。各寄递企业要严格按照《邮件快件寄递协议服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与协议用户逐一签订安全保障协议，明确安全责任，并定期向邮政管理部门报送协议用户清单。各寄递企业要按照一定比例对协议用户件进行抽查，并做好记录，发现协议用户交寄禁止寄递物品的，要立即取消其协议用户身份，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汇报。根据我市实际，从即日起，取消全市刀剑类物品寄递协议用户，所有刀剑类物品寄递均按零散件对待，各寄递企业要严格按规范流程操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止管制刀具、涉枪涉爆等禁寄物品流入寄递渠道。
五、严格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因寄递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不力，收寄源头关口把控不严，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导致管制刀具和涉枪涉爆等禁寄物品流入寄递渠道的，一经查实，将严格按照《反恐法》、《邮政法》、《邮政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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